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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接听到读者各种求助电话，在解答读者法律问题之后，我们深感普通百姓对
法律基础知识的缺乏和渴求。
有些纠纷或问题，如果稍具一点相关方面的法律知识和解决纠纷的技巧，就能避免或自己解决。
为此，我们根据读者询问最多的法律部门，推出了这套“百姓法律课堂丛书”，采用法律课堂的形式
，讲述与老百姓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法律基础知识以及纠纷预防和应对的技巧等。
本套丛书具有如下特点： 覆盖全面，百姓的生活必备，量身定做，百姓的法律教材，维护权益，百姓
的私人律师。
    《百姓法律课堂》丛书根据读者的电话咨询，选取了与老百姓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法律部门进行分册
，基本覆盖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
量身定做，百姓的法律教材本丛书采用法律课堂的形式，每册分若干堂课，每堂课下又分若干讲，每
讲包括“课前预习”、“现在开讲”、“本堂小结”三部分。
本书是丛书之一，重点介绍了婚姻继承法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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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堂课 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第二讲 处理婚姻家庭纠纷必需了解的基本概
念　　一、结婚　　1.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结婚　　看到这个问题，一些读者也许感到问得很没有意
义。
结婚不就是男性和女性结成夫妻一起生活吗？
这个问题地球人都知道，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其实，这样的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又不完全正确。
尤其是从解决婚姻纠纷方面来说，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从法律意义上来看，结婚是指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男女双方基于自由意愿，经过法定的登记程序
结为夫妻的行为，或者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男女双方虽然没有经过法定登记程序登记，但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的行为，并且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
　　2．结婚有哪些法律特征　　（1）自愿性。
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干涉或者强迫。
违反自愿性的婚姻，受到胁迫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救济，要求依法撤销已经形成的婚姻关系。
　　（2）符合条件性。
符合条件性是指结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关于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双方没有法律禁止的血亲关系
等条件，否则，则可能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婚姻无效。
　　（3）法律认可性。
法律认可性是指结婚已经过法定的登记程序，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
或者虽然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登记程序，但符合法定的特殊情况，依法可以认定为事实婚姻。
　　根据上述特征，男女双方如果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并且经过了法定的登记程序，即使双方没有
举行婚礼，没有同居和共同生活，在法律上也应视为合法的夫妻关系。
如果男女双方已经依照当地习俗举行了婚礼且已经同居和共同生活，但没有依法进行结婚登记，除了
符合法定的特定条件外，也不被视为具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也就是说，“拜天地”不如“拜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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